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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金秋十月由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研究中心与意大利纪念马可·波罗诞辰750周年国家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第三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亦具有令人瞩目的学术与立法意义。
《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文选——从古代罗马法中华法系到现代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收录了
部分大会研讨会论文，透过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读者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本届国际研讨会这个
理论争鸣与交流的高端平台上所展示出来的中外学者之深邃的思想、精彩的见解和对中国民法典的制
定十分有益的建议。
本书由费安玲担任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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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者：（意大利）S.斯奇巴尼 朱勇 费安玲 合著者：江平 张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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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从强制取得到对债的依归。
古代法上的责任最突出的特征是强制性。
与现代法上的责任之强制性来自公权力机关不同，古代法上责任的强制性可以直接来自债权人，表现
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或人身的强制取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司法的发达，这种来自债权人的直接强制，也逐渐受到限制。
在现代社会，债权人不得直接对债务人的财产和人身采取强制取得，而只能请求法院依强制执行法对
债务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私法上强制性的消逝，致使责任发生了向债务的转化，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所能采取的行
动不过是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根据债不履行的不同情形，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继续履行责任），或者是要求债务
人支付违约金或定金（违约金责任或定金责任），或者是要求赔偿损失（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承担债不履行的责任，其请求事项仍不出上述几项内容，与
诉讼外的请求不同的仅仅是请求权行使的方式不同而已，其请求权的性质并无本质的区别。
由此可见，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所应承担的责任与古代法上的责任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债务却有着
相同之处。
这种情形，可称之为责任向债务的依归。
因而，在今日之民法学，责任又被称为第二次义务。
侵权行为产生的责任也是如此。
从古代法的同态复仇，到损害赔偿，责任形式发生了变化，责任的强制性也同样退出实体法进入强制
执行法的领域。
依据现代侵权法，受害人所能做的，也只是请求加害人赔偿其财产和精神损害，而不能对加害人采取
任何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性措施，侵权责任同样发生向债的转化。
此为侵权行为之债。
5.责任强制性的最后归属。
在责任的演变过程中，其强制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的财产强制移转至强制执行法（强制执行法属
于公法），少部分留在私法，构成私法中的自力救济制度。
在现代法里，无论是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是违约行为引起的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或赔
偿损失责任，债权人如不能通过和解获得救济，那么就只有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国家强制力
强制债务人承担责任，债权人并不能直接对债务人采取强制措施。
法院强制债务人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强制执行法的对象，须严格依据强制执行法的规定。
强制执行法属于公法，而不属于私法。
在私法领域，法律只允许债权人在自力救济中对债务人的财产或人身采取极为有限的强制措施。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9条规定：“为了自助而扣押、损毁或者毁坏他人之物的人，或者为了自助
而扣留有逃亡嫌疑的债务人，或者制止债务人对有义务容忍的行为进新港的人，如果未能及时获得官
方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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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文选):从古代罗马法、中华法系到现代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是由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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